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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基層農會對農村社會的服務工作

農會是結合經營農業人士而成的人民團體，依照「農會法」的規

定，應以「保障農民利益，提高農民知識技能，促進農業現代化，改

善農民生活，發展農村經濟。」為宗旨；由於農會組成份子的主體，

皆為經營農業的農民，而法律所定的農會宗旨，又與農民有極密切的

關係，那麼農會應如何實現宗旨，自應以服務農民為管理經營上的重

要課題。

「農會法」規定農會的任務很多，予以歸納，可概分為農業推廣

事業、經濟業務、金融業務、保險事業與社會事業等，其推進的綜合

目的，則針對農會宗旨，適應農民需要，為求解決生產或生活上所遭

遇的問題，完成服務農民的任務，茲舉其重要數端略述之。

關於農業推廣方面的服務：全面展開推廣教育的農事推廣，四健

推廣與家政推廣的工作，除了配合農時，推廣優良品種，傳授生

產新的知識，技能之外，農會的推廣工作人員，要不辭辛勞參加

各種班會的活動，及隨時實地訪問農民，以了解其實際需要和困

難，尋求解決。不僅在農業生產上予以指導，更應就農家農場經

營的決策上，提供妥善有利的意見，以免盲目生產，反受重大損

失。

關於經濟業務方面的服務：農會在舉辦直接供應農民生產上所需

要的種子、肥料、農藥、飼料、農機具與其他資材，及日常生活

必需品業務時，均須作最切實，最有效的規劃；並求三級農會的

充分合作，大量製造或採購，以求價廉物美，切合實用。一面舉

辦農產品的合作運銷，減輕中間剝削；方能減低消費負擔，增加

生產收益。

關於金融業務方面的服務：設於基層農會的信用部，是農民自己

的金融機構，負有調劑生產資金和活潑農業金融的業務。農民大

多缺乏生產資金，因此，農會信用部一方面應吸收農村游資，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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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農民儲蓄良俗，一方面應隨季節需要，融通農民生產資金，盡

量降低利息，簡化農貸手續，為求發揮貸款效果，並要配合推廣

工作，供應生產資材、生活用品，及運銷產品等，以促進生產，

增加收益，亦足以保障放款安全，提高服務效能。

關於保險業務方面的服務：農會應推進有關農業保險業務，已有

法律的依據，目前所辦的家畜保險，應視農戶飼畜的情況，盡力

配合綜合性養豬計畫，及豬隻生產貸款及運銷等有效推展，獸醫

人員應不計勞怨巡迴服務，藉以加強防疫及醫療，策進生產安全

。

關於社會事業方面的服務：農會任務中的社會性工作，多屬於農

村文化，福利及社會服務的範疇，農會應配合地方需要，衡量財

力，多多舉辦，例如農忙托兒所、農村急難救助、貧苦學童獎學

金、貧農輔導等，其他如服務臺的設置，農民代書工作等的便民

措施，均為服務農民的重要環節，都應盡力的舉辦，以促進農村

社會進步，與改善農民生活。

農會的任務廣泛，而一向被稱「貧」、「弱」、「愚」的農民，

又為農會的主體，應予幫助、服務之事極多，只要農民大眾需要，農

會能力所及，均應規劃舉辦，切實推進，才能實現農會的宗旨，完成

農會的任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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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答 題

▲農會第4條第1項明定農會任務有21款，請列出五種係屬第21款經主

管機關特准辦理之事項，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？〈103農七

升六〉

答：農會幼兒園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。

農會殯葬禮儀部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。

農會加油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。 
農會農民診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。 
農會農地銀行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

▲農會法第4條明列農會任務多達20多款，農會得依法定任務設置相關
部門或事業組織，請選五項除依法推展任務外配合執行農業政策之

部門或組織，簡述其名稱與農業政策內容。〈101農七升六、農工升

職〉

答：依農會法第4條規定農業倉庫（公糧收購）、信用部（政策專案
農業貸款）、推廣部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）、保險部（老農津

貼申請作業）、供銷部（農漁會百大精品）、辦事處（農漁民

子女就學獎助學金）。

▲請寫出五項農會的任務。〈96農七、八職等〉

答：依農會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，農會之任務如下：
保障農民權益、傳播農事法令及調解農事糾紛。

協助有關土地農田水利之改良、水土之保持及森林之培養。

優良種籽及肥料之推廣。

農業生產之指導、示範、優良品種之繁殖及促進農業專業區

之經營。

農業推廣、訓練及農業生產之獎助事項。

農業機械化及增進勞動效率有關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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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及推行共同經營、委託經營、家庭農場發展及代耕業務。

農畜產品之運銷、倉儲、加工、製造、輸出入及批發、零售

市場之經營。

農業生產資材之進出口、加工、製造、配售及會員生活用品

之供銷。

農業倉庫及會員共同利用事業。

會員金融事業。

接受委託辦理農業保險事業。

接受委託協助農民保險事業及農舍輔建。

農村合作及社會服務事業。

農村副業及農村工業之倡導。

農村文化、醫療衛生、福利及救濟事業。

農地利用之改善。

農業災害之防治及救濟。

代理公庫及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。

農業旅遊及農村休閒事業。

經主管機關特准辦理之事項。

（請讀者自行選列其中五項）

▲請說明農會出資發起設立股份有限公司，不受公司法第128條第3項
限制之要件為何？〈95農七升六〉

答：依農會法第5條第8項規定，各級農會為辦理同法第4條規定事業
，得由五個以上農會共同投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，而該項投資

為重大投資事項者，不受公司法第128條第3項之限制，其出資
或投資審核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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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 題

（╳）▲信用部對非會員辦理放款，其擔保品之徵提僅限於同一縣市。

〈103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額標準第

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逾期放款比率未滿百分之五者，得
辦理以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毗鄰二鄉、鎮、市、區內

之土地或建築物等不動產、動產為擔保之放款；逾期放款

比率百分之五以上未滿百分之十者，得辦理以同一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及毗鄰二鄉、鎮、市、區內之住宅、已取得建

築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基地為擔保之放款；逾期放款比

率百分之十以上者，得辦理以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毗

鄰二鄉、鎮、市、區內之住宅為擔保之放款。。

（○）▲授信債權已確定無法追索或已無追索實益者，得報經理事會

核准後，免予列帳記載及列管追蹤，惟為掌握債權回收之可

能機會，仍應列登記簿備查。〈103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資產品質評估、備抵呆帳提列、逾期放款

催收款之清理及呆帳轉銷處理準則第5點第5項規定，對授
信案件轉銷呆帳後，應建立呆帳專檔控管及繼續追償工作

第一章　農業金融法規暨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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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記載呆帳之追償經過情形，直至結案為止。但經評估

確無追索之實益者，得報經理事會核准後，免予列帳記載

及列管追蹤，惟仍應列於登記簿備查。

（╳）▲信用部檢查報告所提業務缺失事項之辦理改善情形，應於農

委會處理意見文到後6個月內，先提報理、監事會核議後，
再檢具案關資料函報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審核。〈103農工

升職〉

中華民國102年4月15日農授金字第1025070370號說明一：
配合農漁會理事會議每二個月開會一次，監事會議每3個月
開會1次，民國93年6月4日農授金字第0935012939號函說
明二：「農會漁會信用部檢查報告所提業務缺失事項之辦

理改善情形，應於本會處理意見文到後2個月內，先提報理
、監事會核議後，再檢具案關資料函報貴府審核…」，修

正為「…應於本會處理意見文到後3個月內…」。

（○）▲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，得不受非會員授信業務之

限制。〈95農工升職〉

（○）▲信用部不得對其農會、漁會理事、監事、總幹事及各部門員

工，或對與其理事、監事、總幹事、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

職員有利害關係者，辦理無擔保放款。但消費性貸款，不在

此限。〈99、95農工升職〉

（○）▲信用部以辦理農、林、漁、牧融資及消費性貸款為任務；全

國農業金庫以輔導信用部業務發展，辦理農、林、漁、牧融

資及穩定農業金融為任務。〈95農工升職〉

（╳）▲信用部辦理放款，已取得足額擔保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借

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。〈101、95農工升職、101農七升六〉

銀行法第12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銀行辦理自用住宅
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。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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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

額擔保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。

（╳）▲農、漁會為法人，信用部與其他部門之會計，不需獨立。

〈95農工升職〉

農業金融法第27條規定：「農、漁會辦理金融事業，應報
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信用部；信用部與其他部門之會

計，應分別獨立。」

（╳）▲信用部主任，由總幹事就具備資格條件人選提報理事會同意

後聘任。〈95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主任應具備資格條件及聘任解任辦法第4
條第1項規定：「信用部主任之聘任，應由農會、漁會總
幹事就符合第2條資格及未有前條規定情事之人員提名1人
，送人事評議小組通過後，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請主管機

關核准後聘任之；解任時，亦同。」

（╳）▲信用部與其分部配置職員4人以上。但未辦理放款之分部，得
配置職員2人以上。〈95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
「應配置職員4人以上。但未辦理放款之分部，得配置職
員3人以上。」

（○）▲信用部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8%；若未達6%者，甚至可報請
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或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業務或申設

信用部分部。〈96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管理辦法第7條規
定。

（╳）▲農會漁會申請設立信用部或其分部經許可者，應自許可之日

起6個月內，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設
立許可證並開始營業。〈96農工升職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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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，應為1
年內。

（○）▲信用部業務經營不善，逾期放款比率超過15%者，應由主管機
關及全國農業金庫設置輔導小組整頓之。〈99農七升六、96農

工升職〉

農業金融法第36條規定。

（○）▲信用部每年增設之分部不得逾2處，其分部總數不得逾9處。
〈96農工升職〉

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。

（╳）▲依農業金融法第31條第2項之規定，信用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
員會之許可者，得辦理簡易外匯業務。〈104、96農工升職〉

經中央銀行許可。

（○）▲ 現行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係依農業金融法第28條第1
項及第33條準用銀行法第57條之規定訂定。〈96農工升職〉

（╳）▲信用部餘裕資金，應一律轉存全國農業金庫。〈101農工升職〉

農業金融法第31條第4項規定，信用部餘裕資金，應至少
四分之三轉存全國農業金庫。但於本法中華民國100年3
月29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轉存其他金融機構之餘額，得
繼續存放。

（○）▲信用部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

供連帶保證人。〈101農工升職〉

（╳）▲信用部逾放比率低於2%且資本適足率高於8%，並經檢具資
產負債表及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報地方主管機關核

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不超過200%。〈101農工升職〉

依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額標準

第6條第1項規定，應為「得不超過150%」。

（○）▲農會信用部辦理放款，應以理事會審核會員通過日起始得貸

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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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 題

（○）▲農會信用部櫃檯人員執行臨櫃關懷問時，除應依據「臨櫃作

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」，對客戶辦理前開範本所定提匯

款交易、年長者提領現金等交易項目進行關懷提問外，對於

非本人提領、交易金額或頻率異常及於交易過程保持手機通

話等異常態樣宜應執行關懷提問。

金管會已洽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研

訂「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」，要求金融機構

櫃檯行員對於客戶辦理匯款、無摺存入非本人帳戶、年

長者提領現金達新臺幣 3 萬元以上等交易，以及申辦約
定轉帳、等值新臺幣 50 萬以上之國外匯出款案件，應主
動關懷提醒客戶，特別是客戶於交易過程中神色慌張、

保持手機通話等情形，更應提高警覺，透過與客戶交談

瞭解其交易動機與目的，如有顯屬遭詐騙之情形，應予

勸阻並報警處理，積極預防民眾受騙。

（○）▲依「農業金融法」第 31 條規定，吸收存款係農會信用部依該
法辦理之業務項目，農會信用部應切實依照核定業務範圍內

辦理業務，不得有拒絕收受各類存款及變相拒絕收受存款之

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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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金融法第 31 條規定，信用部經營之業務包括：收受
存款、辦理放款、會員（會員同戶家屬）及贊助會員從

事農業產銷所需設備之租賃、國內匯款、代理收付款項、

出租保管箱業務、代理服務業務、受託代理鄉（鎮、市）

公庫、全國農業金庫委託業務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

准辦理之業務等。

（○）▲從事建築投資之個人如係購買農地從事農業耕作，且有農業

耕作事實之購地貸款，無需列報為建築貸款。

建築貸款定義如下：

建築業貸款：係指對以房屋興建投資為主要業務之企

業承做之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金貸款，但房屋興建

屬自用部分則不包含之。

對其他企業建築貸款：係指對建築業以外之企業因承

做房屋興建投資所辦理之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金貸

款，但房屋興建屬自用部分則不包含之。

對個人戶建築貸款：係指對從事建築投資之個人所辦

理之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金貸款，但房屋興建屬自

用部分則不包含之。

（╳）▲內部融資由供銷部主任代表供銷部向信用部辦理融資及簽約

等事項，應比照一般徵授信原則，查詢供銷部主任之信用情

形，以確保債權。

農會漁會信用部徵信及授信業務作業手冊授信額度部分

規定，供銷部主任於內部融資案僅係代表供銷部向信用

部辦理申請及簽約等事項，並未擔任保證人。對於查詢

供銷部主任之信用情形，以確保債權，並無明文規定。

（╳）▲轉銷呆帳案件應先經授信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始得辦理。

農業金融法第 32 條所稱授信案件，除新貸放案件外，尚
包括展期、逾催戶和解或協議清償案件。又現行農金相


